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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企业绿电消费业务财税处理探析电网企业绿电消费业务财税处理探析

摘  要 ：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下的政策效应初显，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日益规范，但与之匹配的财税政策尚

不完善。本文选择碳排放权的代表交易工具——绿证交易，剖析其业务实质，提出电网企业的绿电消费是配额制下

碳排放权市场的权益购买形式，并结合对绿电消费的财税处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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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

例》，自 2024 年 5 月起实施。为贯彻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暂行条例》，同时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促进清洁能源消

纳利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安徽、福建两省电网企业为

试点，大力推广绿色电力消费（以下简称绿电消费），探索

实现“办公绿电消费全覆盖”。在试点期间，电网企业需购

买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以一定期间（如过去一

年）的实际办公用电量为计费基数，按照 0.03 元 / 千瓦时来

支付绿电消费的认证费用。

企业层面针对购买绿证的绿电消费支出的财税处理存

在不同观点，直接影响到绿电消费的价值确认和相关税费

缴纳，同时也会带来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相关税务风险。

基于此，笔者拟结合案例，剖析绿电消费的商业实质，提出

绿电消费的财税处理思路，并进一步提供相关对策建议。

一、绿电消费案例

A 省电网企业所属单位 2024 年度办公用电 100 000 万千

瓦时，依据电网企业大力推广绿电消费的通知文件，如按

照 0.03 元 / 千瓦时的绿电标准计算，2025 年需支付绿电消

费 3 000 万元。

对于 3 000 万元的绿电消费支出财税处理存在两种不

同观点，适用不同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和适用税率，进一步

会产生不同的费用金额以及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

一系列结果。

二、两种财税处理观点

（一）价外费用说

对于绿电消费业务，持有价外费用说观点的人认为，

电网企业支付绿电消费的认证费用以一定期间（如上一年

度）的办公用电量为基础，按照 0.03 元 / 千瓦时计算。根据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试行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发改

能源 [2017]132 号，以下简称 132 号文）规定，“风电、光伏发

电企业出售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后，相应的电量不再

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从增值税价外

费用的原理看，对于绿色电力的供应方，向购买方收取的

购买绿证的费用与购买方一定期间的用电数量直接挂钩，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

关于对“价外费用”的界定，即“条例第六条第一款所称价

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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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

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

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基于价外费用说的观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

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第七条规定 ：“纳

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

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

算缴纳增值税。”企业针对绿电消费业务增加的额外费用支

出在财税处理上属于增值税价外费用的范畴，电网企业应

按照购电费的要求适用 13% 的增值税税率，相关费用支出

应记入“管理费用”科目。

价外费用说观点下，对于案例中电网企业 3 000 万元的

绿电消费支出，绿电供应商需向电网企业开具 13% 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电网企业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下同）：

借 ：管理费用——办公费 [3 000/（1+13%）]            2 654.8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5.13

    贷 ：银行存款                                                         3 000

（二）无形资产说

持有无形资产说观点的人认为，电网企业属于 132 号

文鼓励自愿购买绿证的企事业单位，并非需要强制消费绿

证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电网企业的绿电消费是践

行绿色低碳理念的“荣誉”证明，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

象，对于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中对“无形资产”

的界定。

基于无形资产说的观点，电网企业的绿电消费业务属

于外购无形资产，在会计处理上相关支出应记入“无形资

产”科目，适用 6% 的增值税税率。

案例中，对于电网企业 3 000 万元的绿电消费支出，绿

电供应商需向电网企业开具 6%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电网企

业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

借 ：无形资产 [3 000/（1+6%）]                                 2 830.1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69.81

    贷 ：银行存款                                                        3 000

通过对比绿电消费的两种观点，可以分析出 ：价外费

用说下，电网企业 3 000 万元的绿电消费过程中增加了绿电

供应商交易成本（增值税税率由 6% 大幅度跃升至 13%），

降低了电网企业支出 175.32 万元（2 830.19 − 2 654.87），其绿

电消费支出可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无形资产说

下，电网企业 3 000 万元的绿电消费过程中，降低了绿电供

应商交易成本，增加了电网企业支出 175.32 万元。但需注意

的是，电网企业的 2 830.19 万元绿电消费支出属于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根据税法规则，在消费过程中电网企

业不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仅在注销绿电消费权益

时才可以进行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

三、绿电消费业务的商业实质及财税处理解析

（一）绿证交易的实质

绿证是消费绿色电力的电子证书，由国家颁发具有独

特的标识代码，是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认和属性证

明的唯一凭证。国家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

上网电量颁发绿证的制度设计是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补

偿可再生能源环境效益的一种政策机制，主要是为了解决

补贴资金来源不足、补贴发放效率低等问题而设定的。

从国际绿证交易的实践经验来看，绿证是一种可交易

的、能兑现为货币的凭证，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予以

确认的一种指标，既可以作为独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计量

工具，也可以作为一种转让可再生能源环境效益所有权的

交易工具。

从我国绿证交易的发展历程来看，绿证制度设计的目

的是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虽然承载着降低国家财政资

金直接补贴强度的使命，但其交易机制是一种市场化的补

贴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价外费用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笔者认为，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利用，国家

引用了市场化的补贴机制减轻财政补贴，这仅是绿证交易

的目的，不是绿证交易的业务实质。因电网企业并非是温

室气体的重点排放单位，故绿电消费的支出实际属于“国

家鼓励的企事业单位”以一定的标准（如 2024 年全年办公

用电量，按照 0.03 元 / 千瓦时）承担绿电消费的额外费用，

不符合商业交易实质，从这个角度来说，价外费用说不具

有合理性。

事实上，电网企业之所以为绿证承担额外的费用，其

直接目的是为履行“双碳”目标下的减排责任，从长远来看，

有助于树立绿色企业的品牌形象。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

障机制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9]807 号）的规定，承担可再

生能源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可通过自愿认购可再生能源电

力绿证的方式来完成消纳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绿证交易

只是配额制下的一种交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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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税处理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电网企业基于绿电消费增

加的额外支出，既不是增值税的“价外费用”，也不是一种

纯粹的“无形资产”，是电网企业为配额制下的碳排放权付

费，是一种权益性无形资产。故对电网企业的绿电消费支

出，在会计确认上应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 < 碳排放

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9]22 号）

确认为“碳排放权资产”。

目前在我国绿电认证属于一次性消费，不可在市场上

转让交易，故购买时，在会计上确认“碳排放权资产”，同

时当期结转至“营业外支出”，一次性完成对碳排放权资产

的核销。在税务处理上，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

关于“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的规定，配额属于“其他权益

性资产”的范畴，适用 6% 的增值税税率。

案例中，对于电网企业的 3 000 万元绿电消费支出，绿

电供应商应向电网企业开具 6%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电网企

业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

购买时 ：

借 ：碳排放权资产                                                     2 830.1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69.81

    贷 ：银行存款                                                               3 000

年终（自愿注销）：

借 ：营业外支出                                                         2 830.19

    贷 ：碳排放权资产                                                   2 830.19

在碳排放权付费模式下，电网企业的绿电消费及注销

过程既体现了自愿主动履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也有利

于展现绿电消费的成效信息和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诸多

信息，包括参与减排机制的特征、节能减排措施的成效等，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财税协同处理等问题。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一）完善绿证产品与配额制度的挂钩机制

我国绿证产品附加值低（一次性消费不可再次转让交

易、交易价格不超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金额）、资产

属性缺失（没有与碳排放权下的配额挂钩机制，预期相关

经济利益无法流入企业），导致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机构和个人为绿证付费的意愿较低。因此，建议国家在

顶层制度设计时，要逐步完善绿证产品认定与配额制度的

挂钩机制，并赋予绿证资产交易属性，促进绿电消费可持

续发展。

（二）完善配额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财税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体改 [2022]118 号）要求“做好

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衔接”，但

目前对配额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财税处理缺少明确规

范、制度安排和操作指导。如在挂牌交易模式下，碳配额供

需双方互不见面，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问题提升了双方

交易成本。建议可以借鉴期货交易所的统一结算模式，以碳

排放权交易所结算机构为交易对手，统一向供需双方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提升绿电消费等碳排放权的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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